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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倪希杰所作的关于水污染防治“一法

一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

会调研组所作的关于水污染防治“一法一条

例”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

认为，近年来，市政府及市环保局等有关职

能部门、镇街认真贯彻实施水污染防治“一

法一条例”，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

治理的原则，大力实施工业、生活和农业面

源污染整治，在水污染控制和水环境整治方

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仍存在思想认

识不到位、污染整治不彻底、设施建设仍滞

后、执法监管需加强等问题。为此，会议提

出如下审议意见：

一、强化宣传教育力度。在“五水共

治”的大背景下，要结合“六五”普法教

育，有针对性地开展水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

水污染犯罪典型案件警示宣传教育活动，提

高全民的水环境保护意识。要充分利用电

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和网络、微信、微博等

新媒体，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提升水环境

保护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强水环境危

机意识。要引导组织志愿者行动，鼓励与支

持民间团体与社会公众以实际行动保护和改

善水环境。各镇街、村居要切实转变观念，

强化水环境治理的责任担当，自觉开展水污

染防治工作，促进水污染防治“一法一条

例”在我市更好实施。

二、推进污染整治工作。治水的根本在

于污染源的整治。要进一步加大对电镀、制

革、化工、印染、造纸等重点污染行业的整

治力度，加快印染等园区建设，有效控制行

业性污染。市环保局等有关部门要积极破解

工业污泥处置问题，专项整治塘下镇罗凤等

地的“洗铜砂”污染。要高度重视建筑渣土

泥浆消纳场建设，从源头上解决我市建筑渣

土乱倾倒问题，对瓯海等外来渣土在飞云江

沿岸非法倾倒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进行联

合整治。要切实做好畜禽养殖污染整治。开

展联合执法，坚决完成禁养区的关停、搬迁

畜禽养殖场的任务。特别是上望街道畜禽养

殖污染严重，要引起高度重视、重点整治。

要大力整治餐饮服务业水污染，特别是要专

项整治局部地段餐饮污水严重破坏河道水环

境的现象。

三、加快实施截污纳管。截污纳管是水

环境治理的关键所在。要把截污纳管工作放

在突出位置，继续加大投入，加速推进污水

收集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莘塘片、

江南片及瑞祥新区片的污水管网建设已经刻

不容缓、十分紧迫。各有关职能部门、功能

区、镇街要切实负起责任，加大政策处理、

技术指导、资金支持力度，克难攻坚，全力

以赴，加快推进二、三级管网建设，实现生

活污水的有效收集、及时处理。要想方设法

加快截污纳管工程验收进度，有关机构要主

动与镇街做好市级补助资金拨付有关手续的

对接，确保截污纳管市级补助资金及时拨付

到位。要着力解决雨污混排等问题，进一步

巩固水环境整治成果。

四、加大执法监管力度。市政府要加大

开展联合执法的力度，严厉打击各种水环境

污染违法行为。环保、水利、市政园林、塘

河管委会等职能部门之间要密切协调配合，

各尽其责，加大日常监管力度，强化及时打

击涉水违法行为的高压态势。要严厉打击工

业废水直排入河行为，做到严管重罚。市环

保局要联合公安部门严厉打击水污染犯罪，

形成威慑。要管罚并重，督促违法企业整改

到位，切实增强行政执法效果。要高度重视

污染企业的环境监管工作，特别是加强对重

点行业、重点污染源的巡查力度。严格落实

污染企业、重点污染源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

究制。环保部门要加大对信访件处置情况的

督察，特别是要求限期整改的，后续整改督

促要到位，确保信访件能够得到有效处置。

五、强化水源保护工作。要进一步健全

生态补偿机制，加大补偿力度，让生态补偿

真正惠及百姓、直接受益。要经常性开展饮

用水水源安全隐患排查和专项整治。要规范

水库渔业养殖及捕捞作业，严厉打击毒鱼、

电鱼等非法捕捞行为。要加强备用水源地的

环境保护工作，特别是抓好桐溪水库、集云

山水库等周边养殖污染的治理工作。进一步

提高水源水库监测能力，推行环保、水利、

卫生、水务等各类水质监测信息公开制度，

并整合信息发布平台。要加强水陆交通运输

管理，严厉查处不符合安全、卫生规范标准

的船只在水源水库等使用。要提高森林涵养

水源、防治水土流失能力，为全市供水安全

提供强有力的水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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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民政府

副市长倪希杰所作的“关于推进系统治水、加

快美丽水乡建设”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

了市人大常委会视察组关于该议案落实情况

的视察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市政府

及相关部门重视议案办理工作，结合省委省

政府作出的“五水共治”重大战略决策，将议

案的办理落实作为重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

目标明确，发动广泛，措施有力，有序推进治

水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还存在统筹

规划不完善、要素保障难度大、河道及设施管

理不到位、全民治水氛围不浓厚等问题。为

此，会议提出以下审议意见：

一、进一步坚定“五水共治”决心。
“五水共治”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

社会和谐稳定，事关“打造品质之城、建设

幸福瑞安”战略目标的有效落实。市政府及

相关部门务必充分认识治水工作的重要性、

必要性和紧迫性，将治水工作作为推动转型

升级、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和民生改善

的具体行动，下定决心、紧抓不放、急而不

躁、扎实推进；要因势利导，以水环境治

理，倒逼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推动企业清洁生产和入园区生产，做到

对发展大局负责、对人民群众负责、对子孙

后代负责。

二、进一步推进治污项目建设。市政府

要根据治水工作整体规划，分清轻重缓急，统

筹安排，突出治污，因河施策。各相关部门、

各镇街既要明确责任、各司其职，又要通力协

作、互相支持，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各

种有效手段，切实加强对水污染的控制和治

理。要加快污水垃圾的收集和处理设施建

设，大力推进塘下、滨海、江南片二三级管网

建设，加快实施陶山、马屿、湖岭、高楼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设施建设，科学推进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切实提高工业、生活污水治理的覆盖

率。健全落实“户清、村收、镇运、市处理”的

垃圾收集处理体系，建立水岸一体化保洁机

制。要强化河道清淤疏浚等综合整治，构建

生态河道水网体系。

三、进一步强化执法监管力度。要进一

步加大对电镀、制革、化工、印染、造纸等

重点行业，以及畜禽养殖等农业面源污染的

整治和打击力度，巩固“五小”行业整治成

果，加强重点污染企业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监

管；深入实施“三改一拆”，加快推进沿河

旧城改造、旧村改造，大力拆除沿河违章建

筑，坚决打击侵占填占河道、向河道排放污

水和倾倒垃圾、偷排建筑泥浆、非法采砂等

行为，并建立严格防控的长效机制。

四、进一步健全多元投入机制。在当前

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下，市政府要将

“五水共治”作为财政支出优先确保的项

目，加大资金投入倾斜力度，特别是要保障

截污纳管、污染源整治等“治本”重点建设

项目的顺利实施。要对上做好项目包装，积

极争取上级资金补助；要整合财政资金，发

挥“四两拨千斤”作用，完善“以奖代补”

政策，引导村 （居）、企业资金投入，并建

立完善民间资金投入机制，发动民间财力共

同参与治水。要在制度上确保人民群众在出

钱出力后，能够亲身体验感受到身边的治水

成效。同时，要注重治水项目的资金使用绩

效，确保钱花在刀刃上。

五、进一步发动全社会参与治水。要从

强化市民水环境保护责任意识出发，制定实

施村规民约，采取各种宣传教育措施，提高

群众参与“五水共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利用多种平台、采取多种形式，深入广泛宣

传，做到宣传教育入企业、入机关、入社

区、入学校、入农村，让“五水共治”的重

要意义深入人心，形成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企业和公众积极参与、社会力量广泛投入的

治水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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